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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新竹師範學院九三一一次擴大行政會議紀錄 

 

壹、時間：九十三年八月十日上午十時十分 

 

貳、地點：本校第三會議室 

 

參、主席：曾校長憲政 紀錄：陳文正 

 

肆、出席：如簽到簿 

 

伍、宣讀九三一○次行政會議紀錄 

裁示：紀錄確定。 

 

陸、報告事項 

報告一 報告單位：教務處 

一、本處預訂於 9 月 6 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10 時辦理 93 年（含 2 月及 8

月）新聘專任教師教務研習會，研習內容包括教師資訊系統、成績輸

入系統的操作及升等補助、研究獎勵、申請國科會專案技巧等事項的

說明與經驗分享。請各系所主任務必轉知新聘教師參加。其他處室若

有需新聘教師知悉之事項，也歡迎列席一併說明。 

二、本處預訂於 9 月 8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20 分召開「通

識教育之理念與教學」研討會，請各系事先轉知九十三學年度開授通

識教育課程之專、兼任教師務必參加，如未開授通識教育課程之教師

對通識教育有興趣者，也歡迎參加。 

三、本處預訂於 9 月 30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3 時至 6 時召開「國科會專案

申請研習會」，將邀請有豐富申請經驗的學者專家與會做經驗分享，

請各系所有需要的老師務必撥冗參加。 

四、出版組將為各研究所(碩士班)製作招生簡介，近日內會將相關通知送

至各研究所（碩士班），請各研究所（碩士班）協助完成文稿部分，

並提供貴所（碩士班）各類數位照片。 

五、請轉知各系所專任教師，93 學年度向國科會申請專題研究計畫補助

未獲支持者，於該計畫修改後，得向教務處提出「教師專題計畫補

助」，補助內容及規定，請參見教務處出版與學術服務組網頁（法令

規章）內「國立新竹師範學院專任教師學術研究發展獎助要點」第五

點第二款規定（附件一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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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示：第一、二、三點請系所主管轉知所屬教師踴躍參加。 

 

報告二 報告單位：學務處 

九十三學年度「學生社團事務評鑑暨幹部訓練研討會」預定於 9 月 9 日、

10 日赴關西統一健康世界馬武督渡假村舉辦，詳細資料於下次行政會議

時提出，屆時歡迎各主任蒞臨指導。 

 

裁示：洽悉。 

 

報告三 報告單位：總務處 

一、總務處預計於 8 月份換發新汽車停車證，每人限發一張，停車證之申

請表格已發至各單位，尚未填具資料者可至總務處首頁下載申請表

格，填妥後交至事務組，敬請配合辦理。 

二、講堂甲、乙、丙整修工程於 93 年 7 月 6 日開工、工期 30 天，已於

93 年 8 月 4 日完工，預定 93 年 8 月 11 日上午 10 時驗收，驗收完成

後即可使用。 

 

裁示：洽悉。 

 

報告四 報告單位：進修暨推廣部 

一、九十三學年度進修暨推廣部辦理之各類招生考試(包含教學碩士班、

碩士在職專班、學士後英語師資班、幼教師資班、國小師資班等)，

均已順利放榜，感謝各單位協助辦理。 

二、本部九十三學年度各國小師資班、英語師資班、幼教師資班新生訂於

8 月 11 日至 8 月 15 日辦理網路報到。 

三、本部正研擬自九十三學年度起以網路方式實施「教學意見反映調查」，

敬請各單位及全校師生惠予提供相關建議及協助。 

四、本部九十三年暑期各班課程訂於 8 月 27 日結束。各班成績請任課老

師於 9 月 3 日前上進修部教務系統網站打成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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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報告：第四點九十三年暑期各班課程每個學分務必請任課老師上足

18 小時。 

裁示：洽悉。 

 

報告五 報告單位：秘書室 

一、本校各單位 93 學年度工作計畫進度彙總表請參閱附件二。 

二、本校各單位計畫執行明細表國科會計劃請參閱附件三。 

三、本校各單位計畫執行明細表建教合作計劃請參閱附件四。 

四、檢陳各單位校務評鑑進度彙總表，如附件五。 

 

裁示：所有相關的統計資料標準應如何訂定，請另擇時間討論，統計表中

備註欄應予註明統計基準。 

  

柒、臨時報告 

報告一 報告單位：人事室 

一、教育部學審會預定 9 月初至本校實地訪視關於學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

會運作情形，人事室前已發函通知各系所請於 8 月 6 日前將審查資料

訪視表及各系所教師評審相關資料送人事室，截至今日上午尚有幼教

系、特教系及職教所部分資料尚未送達，請儘速送人事室彙整。 

二、各系所 89 至 92 學年度有關教師聘任、升等、系所教評會規定、會議

紀錄等資料請整理好，於 8 月 20 日前送人事室以供教育部訪視審查。 

三、93 學年度新任兼行政主管教師申辦國民旅遊卡，請填妥申請表後送

人事室辦理。 

 

裁示：一、第一點相關資料請於今日下午送人事室彙整。 

   二、第二點請人事室將各項要準備的資料詳列一張清單供各系所準

備。 

   三、第三點請轉知今日未參加會議之兼行政主管教師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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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二 報告單位：體育系 

一、在上週學術主管會報中，體育系原提報 94 學年度入學新生為 15 位非

師資生，25 位師資生，會後經與系上老師討論擬修正為非師資生為

10 位，師資生為 30 位。 

二、附件三國科會計畫體育系資料有誤，請予修正。 

 

裁示：招生部分策略性如何處理，請各學術主管會後留下研商。 

 

捌、校長指示事項 

一、行政會議各主管如無法出席一定要指定代表出席。 
二、請各系所要建立好追踪系友的系統。 

 

玖、散會 

 
 
 


